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3〕2012号

珠海市闽捷五金加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2MA568MCP66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星园路1号13栋2单元101房
法定代表人：王建峰
我局于2023年9月21日、2023年10月9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根据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监测报告{（珠东）环境监测 字（2023）第228号}，2023年9月21日你单位东厂界外1m昼间（10:46-10:51）监测结果74dB（A）、南厂界外1m昼间（10:43-10:48）监测结果61dB（A），均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功能区标准{昼间限间60dB（A）}。
以上事实，有2023年9月21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3年10月9日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珠东）环境监测字 (2023) 第288号监测报告及送达回证、厂界（边界）噪声监测原始记录表、噪声监测期间工况说明、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计量认证证书附表（证书编号：202119110743）、校准证书及检定证书、监测人员上岗合格证、粤房地权证（珠字第0100159036号）、土地出租合同、土地租赁合同、协议书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认定为新的环境违法行为，再次实施行政处罚。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8层东座1805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刘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2155128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10月30日
